
達方電子內部稽核組織與運作及執行情形 
 

內部稽核之組織 

 本公司內部稽核為獨立單位，直接隸屬於董事會，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並準用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四條第四項規定，內部稽核

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由稽核主管簽報董事長核定。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配置專任內部稽核人員，稽核主管及其所屬稽核人員共計 5人。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之資格符合法定之適任條件，並持續進修專業知識及技能。 

 本公司稽核除在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例行會議報告外，並每月或必要時向董事長、審計委員會報

告。 

 

內部稽核之運作 

一、本公司遵循法令建立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室依據內控制度訂有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據以執行並

衡量現行內部控制制度、作業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其範圍包涵公司所有作業及其子公司。

稽核工作主要重點有以下幾項：  

1. 依據已辨識之風險擬訂稽核計畫，並呈報董事會通過後據以執行。 

2. 查核公司政策、規章是否被遵循，及時提供管理階層了解已存在缺失或潛在風險。 

3. 查核各項作業的資訊維護、控制是否正確，資訊的報導是否及時、有效及正確。  

4. 評估並協助改善本公司及非公開發行子公司各項內部控制系統的設計及運作之效果及效

率。 

5. 評估各單位所制定之作業辦法及作業程序是否適當，各權責主管是否切實督導，以防止違

規行為發生。  

6. 覆核本公司各單位及重要子公司所執行的內部控制制度自行檢查結果，併同稽核室所發現

之內部控制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做為建議本公司董事會及總經理出具內部控制聲明

書之依據。 

7. 視需要執行相關專案查核。  

8. 依照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完成規定事項之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作業。 

 

內部稽核人員依稽核計劃執行查核作業後，將查核結果依法呈報管理階層使其了解已存在的缺

失或潛在的風險，及已執行之改善狀況。查核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需加以追蹤，

並至少按季作成追蹤報告，直到完全改善為止，以確定相關單位業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措施。 


